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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

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的委托，并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署的

《专项法律顾问协议书》，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在已出具法律文件中声明事项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词语或简称的含义与已出具法律文件相同；对于本法

律意见书另有所指或特别说明的事项，以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或特别说明的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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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2024 年 7 月 26 日，发行人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有关事宜的议案》等

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若干议案。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

上市的批准和授权尚在有效期内。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申请获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2025年第 37次审议会议审议通过。 

2026年 1月 28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26〕198号”《关于同意

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2026年 5月 1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深证上“〔2026〕678号”“《关于北

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同意发行人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为“维通利”，股票代码为“001393”。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获得发行人内部必要的批准，

且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同意。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发行人现持有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1110112756036089M），目前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根据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 

发行人系以发起设立方式由北京维通利电气有限公司按经审计的账面净资

产折股于2023年9月4日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持续经营时间已超

过三年。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且持续经营时间三年

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

终止经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发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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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1、2026年1月28日，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26〕198号”“《关于同意

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发行人满足《证

券法》、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发行条件，符合“《上市规则》第3.1.1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 

2、根据《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

行结果公告》（以下简称“《发行结果公告》）、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验“〔2026〕

133号”“《验资报告》，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的股本总额为18,700万元，本次发行

上市完成后，发行人的股本总额为24,933.3334万元，不低于5,000.00万元，符合

《上市规则》第3.1.1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发行结果公告》《验资报告》，发行人本次发行前的股本总额为18,700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6,233.3334万股，公开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不低于25%，符合《上市规则》第3.1.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4、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最近三年净利润均为正，且最近三年净利润累

计不低于2亿元，最近一年净利润不低于1亿元，最近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累计不低于2亿元或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15亿元，符合“《上市规则》第3.1.1

条第一款第（四）项及第3.1.2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5、发行人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出具承诺，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

的上市申请文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符合《上市规则》第3.1.8条的规定。 

6、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行人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均已根据各自情况分别作出了持股锁定承诺，该等股份锁定承诺符合“《上市规则》

第3.1.9、3.1.10条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发

注册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四、 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人和保荐代表人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由中泰证券保荐及承销，中泰证券为同时具有保荐业务

资格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证券公司，符合“《证券法》第十条第一款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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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规则》第 12.2.1条的规定。 

中泰证券指定王秀娟、汪志伟作为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保荐工作，作为保荐

人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之间的指定联络人，符合《上市规则》第 12.2.3 条的规定。 

五、 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主体出具的承诺、声明 

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出

具的相关承诺及约束措施均系其自愿签署，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合规。发行

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作出的相关

承诺及约束措施具有合法性。 

六、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

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获得发行人内部必要的批准，

且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同意；发行人本次发

行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发注册管理办法》及“《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并已由具备适当资格的保荐人进行保荐；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主体

为本次发行上市作出的相关公开承诺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合法、有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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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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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权 

黄夏敏 

薛明珠 

 


